非因工致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职工信息栏
	姓名：
	□最后参保地  □待遇领取地(申请病残津贴时填写，单项选择)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请核实证件号码是否填写正确） 

	
	手机号码：                                             （请核实手机号码是否填写正确）

	
	职工送达地址(详细地址)：   

        省        市         区         街道                                             

	
	单位名称：

	
	单位联系人（经办人）:                    手机号码：   

	
	单位送达地址(详细地址)：

        省        市         区         街道                                                                         

	申报事项确认栏
	申请鉴定类型：（请在口内打 √,单项选择）
□初次鉴定    

□复核鉴定（对应初次鉴定结论书文号：                               ）    

	
	申请鉴定目的：（请在口内打 √,单项选择）
□申请病残津贴  

□供养亲属（选择供养亲属鉴定时，请填写以下信息）：死亡职工姓名：                               

身份证号码：                        认定工亡决定书文号：                                                                            
□其他：                              

	
	申请主体：（请在口内打 √,单项选择）
□用人单位   □职工或者其近亲属

	
	疾病诊断名称(医疗机构明确诊断后的疾病名称，应当与提供的病历资料诊断一致)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所填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所提供的医学资料能反映本人历年来的病情和诊疗事实，以上所提出的疾病（伤残）不属于职业病或工伤致残的情形，且一年内未在其他省市作出过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本人授权同意经办机构通过相关单位查询与本人劳动能力鉴定相关的个人信息，用于核实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如存在虚假情形，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被鉴定人签字：

（或按手印）  

                   年    月    日
	本单位郑重承诺：所填信息真实、准确、有效， 被鉴定人以上所提出的疾病(伤残)不属于职业病或工伤致残的情形。职工提交的相关材料已经审核，已确认被鉴定人、申请人签字（或按手印）。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用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一、申请非因工致残丧或因病失劳动能力鉴定，需提交以下材料
1.病历有效复印件、各种检查检验报告单有效复印件(其中，慢性器质性精神障碍须有系统治疗2年以上的病历资料，精神性疾病须有系统治疗5年的病历资料)；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效诊断证明原件。

2.被鉴定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社会保障卡等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3.用人单位委托代理人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的，应提交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近亲属代表职工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应提交有效近亲属关系证明。
4.申请供养亲属鉴定的，需提交供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由职工原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并审核。

5、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二、温馨提示
1.请确保申请人所提供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如发现存在伪造病历、等骗取社会保险行为，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进行追责。

2.现场鉴定时，鉴定医学专家将根据被鉴定人伤病情及病历资料，作出鉴定结论。如鉴定医学专家认为职工的伤病情未稳定或需要补充完善医学检查、检验及病历材料或需要进一步明确诊断的，由专家给予中止鉴定或终止鉴定意见。

三、注意事项

1.请申请人和单位仔细核实确认被鉴定人身份证号、手机号码是否填写正确，补正收讫、具体现场鉴定日期等信息将以短信或电话的形式联系被鉴定人。

2.申请初次鉴定、复核鉴定时，如遇到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0632-3310017。

3. 因病鉴定结论为未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申请人，认为伤病情况发生变化的，可重新提出因病初次鉴定申请（需上次作出因病鉴定结论满一年）。

4.植物状态或去皮层状态、呼吸机依赖者或极重度呼吸困难者、脊髓损伤致高位截瘫的、其他伤病情危重无法参加现场鉴定的情况，可随时申请因病鉴定。
5.请关注“枣庄社保”，及时查看现场鉴定信息；祝您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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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 庄 市 劳 动 能 力 鉴 定 委 员 会









